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荷塘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拟激励人选进入资格审查人员名单
	姓名
	乡镇（街道）
	行政村
	性别
	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成绩
	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评成绩全区排名

	黄四平
	仙庾镇
	樟霞村
	男
	93.92
	1

	周占民
	仙庾镇
	徐家塘村
	男
	93.02
	2


备注：根据《中共株洲市委办公室、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激励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书记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的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株办〔2020〕16号）、《中共株洲市荷塘区委办公室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荷塘区关于激励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株荷办发〔2021〕8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荷塘区在乡村振兴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的激励人选推荐办法>的通知》（株荷农发〔2021〕6号）文件，我区激励数量为1名，根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2019-2020年排名成绩，经区激励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审议，按照激励数量1:2的原则确定2名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进入资格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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